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株洲市渌口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是科级群团机关单位，现有股室0个，在职人员1人，离休人员0人，退休人员0人，临聘人员1人，属区一级预算单位。无下设单位。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和动员广大归侨侨眷积极参加渌口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充分发挥侨联组织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配合区委、区政府吸引利用侨资侨智，引导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积极参与和支持渌口区经济社会发展。
    (三)充分发挥侨联组织依法维护侨益的重要作用，重视保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和海外侨胞在国内的正当权益，确保区内基层侨联组织依法开展活动，为广大归侨侨眷和侨胞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四)充分发挥侨联组织拓展海外联谊的重要作用，承担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联络联谊协调服务工作职责，进一步密切与海外侨胞及其社团的联系，广泛了解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意见和要求，促进和支持海外侨团之间加强沟通合作，共建和谐侨社。
   (五)充分发挥侨联组织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引导归侨侨眷依法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依法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六)充分发挥侨联组织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引导海外侨胞积极进行文化交流，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七)充分发挥侨联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协助和联络海外侨胞来渌口区参与公益事业，组织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积极支持家乡和社会事业发展。
    (八)充分发挥侨联组织拓展民间外交作用。
    (九)拟订全区侨联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区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的实施。
(十)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1年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22.28万元，实际预算执行数为31.53万元。（1）工资福利支出15.19万元，其中，基本工资3.33万元，占比21.92%，奖金2.68元，占比17.64%，伙食补助费0.97万元，占比6.38%，绩效工资2.55万元，占比16.79%，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1.01万元，占比6.664%，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0.55万元，占比3.62%，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05万元，占比0.33%，住房公积金1.05万元，占比6.91%，其他工资福利支3万元，占比19.75%。（2）商品和服务支出16.14万元，其中办公费3.16万元，占比19.58%、印刷费1.64万元，占比10.16%、邮电费0.62万元，占比3.84%、差旅费0.07万元，占比0.43%、会议费5.1万元，占比31.6%、培训费0.03万元，占比0.19%，公务接待费0.21万元，占比1.3%，工会经费0.01万元，占比0.06 %、福利费0.4万元，占比2.48 %、其他交通费用0.66万元，占比4.0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4.24万元，占比26.27%。（3）资本性支出0.2万元，全部为办公设备购置。
（2） 项目支出情况
区侨联2021年度无项目支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通过健全机制，完善制度，严格审查，切实保障了本单位整体预算资金的有效运转和合理使用。2021年度，我单位人员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按时到位，业务工作经费充足保障，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全年共走访侨界群众40余次。开展“侨心永向党 侨爱满渌口”爱心公益活动，为区内困难侨眷、环卫工人和残疾人捐赠爱心物资2万元。成功召开区第一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区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和领导班子。先后与美国湖南商会、丹麦湖南商会、澳大利亚湖南商会等十多个侨商团体建立了长期联系。对接省侨商会、市侨商会到淦田镇山峡村开展“侨商走进山峡，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为该村争取乡村振兴资金12万元。疫情期间，区侨联及时向海内外侨界人士发出捐物倡议，湖南华侨公益基金会、省侨商会、华新水泥株洲工业园、湖南华源荣康药业有限公司及渌口侨界爱心人士先后向渌口区捐赠防疫物资，总价值约39万元。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1年本单位预算支出执行没有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强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汇总、填报，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湘财绩〔2020〕7号)要求，认真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将自评表和自评报告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至区财政局监督绩效股，并在政府网站上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